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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第三代人權—環境權 

釋字第465號 

 

【實務選擇題】 
 

下列何種權利，我國憲法未有明文規定？ 

(A)請願權 

(B)環境權 

(C)創制權 

(D)應考試權 

答案：B 
 

 

【裁判要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四日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指定象科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並予公告，列其為管制之項目，係依據同年

六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第2項之授權，其授權之內容及範

圍，同法第3條第5款及第4條第1項已有具體明確之規定，於憲法尚無違背。又同

法第33條（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為第40條）對於非法買賣前開公告之管制

動物及製品者予以處罰，乃為保育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之必要，以達維

護環境及生態之目標，亦非增訂處罰規定而溯及的侵害人民身體之自由權及財產

權，且未逾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範圍，與憲法並無牴觸。至公告列為瀕臨絕種

保育類野生動物前，經已合法進口之野生動物或其屍體、角、骨、牙、皮、毛、

卵、器官及其製品，於公告後因而不得買賣、交換、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致人民

財產權之行使受有限制，有關機關自應分別視實際受限制程度等具體情狀，檢討

修訂相關規定為合理之補救，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爭點說明】 

1. 從第三代人權講起： 

 所謂「三代人權」說法係由法國人權學者Karel Vasak於1977年所提出，其以法

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將人權的內涵及發展作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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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劃分： 

(1) 西方價值為取向的「消極人權」，其本質在於爭取個人自由，不希望國家

加以干預，此乃相當於「公民政治權」，是為「第一代人權」。 

(2) 需要國家積極有所作為或給付，力求社會平等的「積極人權」，相當於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是為「第二代人權」。 

(3)建立在「社群」、集體的「連帶關係」與「同胞愛」的基礎上，並透過國

際社會的共同努力始能落實的「和平權」、「環境權」，以及所謂民族的

「自決權」，則屬「第三代人權」。 

2. 環境權之本質 

 環境權之概念為一集體性的權利，亦有學者認為其性質上屬複合或集合性質，

其內含有生存權、財產權、健康權、醫療權。此類權利若受侵害，除由個別權

利受侵害者主張或藉團體救濟方式行之（如：共同訴願、共同訴訟、消費者集

體訴訟等），此時主張權利之多數人，應是在具體個案中「可得確定多數

人」。此種具濃厚團體聯結之權利，亦具有濃厚集體權性質。 

3. 我國憲法是否承認環境權 

 我國憲法並未明文承認環境權，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26號解釋，就有關空

氣污染防制費之徵收，提及「主管機關徵收費用之後，應妥為管理運用，俾符

合立法所欲實現之環境保護政策目標，不得悖離徵收之目的，乃屬當然。」該

項政策目標之依據，在解釋理由書中則援引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經濟

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係課國家以維護生活環

境及自然生態之義務，防制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要項目之一」。基此，是

否可推出所謂「環境權」之保障，值得探討。又，針對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非

法買賣野生動物之刑罰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465號解釋，謂該處罰

「乃為保育瀕臨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之必要，以達維護環境生態之目標，

⋯⋯與憲法並無牴觸。」由於環境權性質上屬「複合權」，除涉及憲法第15條

之生存權與財產權之保障，尚與公共之福祉有關， 若能以憲法第22條為媒

介，將列舉之生存權、財產權與基本國策性質之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後句結

合起來，成為環境權之立論基礎。 

【相關法條】 

憲法第15、22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